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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重庆市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
实施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一、制定背景及依据
[bookmark: OLE_LINK25][bookmark: OLE_LINK26][bookmark: OLE_LINK27][bookmark: OLE_LINK28]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，落实全国和全市教育大会精神，确保我市2026年普通高校考试招生工作规范有序、公平公正，按照年度工作计划，市教委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》和《教育部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学〔2026〕1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制定了《重庆市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实施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《办法》旨在规范招生报名、考试组织、志愿填报、录取实施等全流程工作，保障广大考生和招生院校合法权益。同时，进一步健全招生监督管理机制，严厉查处各类违规违纪行为，促进高校考试招生事业高质量发展。
二、制定过程
一是政策梳理。重点梳理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，深入研读全国和全市教育大会相关部署，系统汇总国家、市级相关政策文件要求，拟定《办法》的政策依据和核心框架，为后续工作奠定坚实基础。
[bookmark: OLE_LINK31][bookmark: OLE_LINK32]二是文件拟制。市教委会同市教育考试院，严格按照政策要求，在《重庆市2025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实施办法》基础上，对招生对象、报名条件、考试组织、志愿填报、录取实施、监督管理等全流程内容，多次研讨，逐章逐句推敲表述，确保拟制文件内容合法合规、逻辑清晰、操作性强，形成《办法》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办法》主要包括报名、考生档案、思想政治品德考核、身体健康状况检查、考试、评卷及成绩发放、招生计划及章程、志愿填报、录取、特殊类型招生、信息公开公示、新生入学与复查、工作职责、招生经费、组织领导、其他等16个方面，涵盖高校招生工作全流程、全环节工作。
四、主要调整变化
为确保招生政策延续性，《办法》与《重庆市2025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实施办法》相比，总体没有大的变化，仅作小幅调整。主要调整有以下3个方面。
一是取消高层次人才子女单设报名条款。为确保教育公平，按照“三年早知道”原则，《办法》明确，从2029年起，取消为高层次人才子女单设的报名条件条款，不再为高层次人才子女单独设立高考报名条件。
二是调整取消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招生专项。根据我市有关政策文件调整变化情况，《办法》明确，从2026年起，我市农村小学全科教师培养项目、农村订单定向本科医学生免费培养项目，均不再单列计划招录我市户籍零就业家庭、已脱贫户家庭、城乡低保家庭的高中毕业生。调整后，此类考生仍可继续以普通考生身份报考“全科教师”“全科医生”等定向就业项目，录取机会并不会因招生专项取消而降低。
[bookmark: OLE_LINK7][bookmark: OLE_LINK3]三是调整部分批次志愿结构。为更好满足考生多元选择需求，《实施办法》明确，从2026年起，在本科提前批A段录取时，对可实施平行志愿的公安院校公安类专业，实行专业平行志愿投档录取模式（具体招生院校和专业，考生在填报志愿时可查询招生计划汇编）。调整后，考生可精准填报心仪的专业与院校组合，显著提升考生选择空间，实现“录其所愿、学其所好”。
五、需要说明的问题
《办法》为年度常规性文件，较2025年无重大政策性变化，适用于我市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。
